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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LC65-2022-0002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文件

舟农发〔2022〕44号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舟山市农作物
种业市场监管工作制度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，新城管委会、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社发

局,局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农作物种业市场监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种子法》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2—2023年全省种

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种发〔2022〕5号）

等法律法规和文件，我们制定了《舟山市农作物种业市场监管工

作制度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

2022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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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农作物种业市场监管工作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农作物种业市场监管，提高种子质量，强化

种业知识产权保护，规范种业市场秩序、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

行为，保障粮食和农业用种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

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 2022—2023年全省种业监管执法

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浙农种发〔2022〕5号）等法律法规

和文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种业市场监管，其行为类型为行政检

查。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”原则，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市本

级种业市场监管和全市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指导，各县（区）、功

能区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种业市场监管。

第三条 各级种业行政监管部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农技推

广、法规、科教等单位和部门协同配合。

第二章 监管检查内容

第四条 检查经营主体合法性。重点核查主体资质条件、生

产经营范围、方式等与许可信息是否一致；强化需备案经营主体

监管，检查是否进行主体备案，备案品种是否齐全、备案信息是

否完备等。

第五条 检查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。按照《农作物种子标签

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检查种子包装标签和使用说明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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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、规范；检查二维码信息是否完整及其追溯网址是否真实有

效、可追溯能否实现等。

第六条 检查品种审定、登记和品种权许可情况。检查主要

农作物种子是否存在未审先推、越区种植和已撤销审定品种违法

推广销售等；检查列入登记目录的非主要农作物种子是否未经登

记而发布广告、推广，或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销售等。

第七条 检查销售行为合法性。检查种子经营者是否依法建

立、保存经营台账，是否向种子购买者开具销售有效凭证，是否

存在销售散装种子等违法行为，所销售的品种是否已完成网上备

案；对辖区内经营销售农作物种子的电商经营全面排摸，检查电

商门店是否进行销售备案，是否在非适宜区域内推广销售种子

等。

第八条 抽查种子质量。严格落实农作物种子例行抽检和质

量监督抽检，重点针对水稻、小麦和油菜种子开展净度、水分、

发芽率检测，必要时增加品种纯度、转基因成分及品种真实性检

测项目。

第九条 检查种子储备情况。检查承储合同，检查按合同规

定落实储备作物、品种、数量以及仓储环境、种子质量等情况。

检查承储单位种子储备管理制度，包括种子保管和质量管理制

度、设立储备专用标识和标签，以及专人保管、专账记载、定期

进行质量抽检等。检查财政储备资金落实，以及承储单位财务、

仓库库存账目建帐核算等情况。委托市场主体承担种子储备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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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检查政府采购招标情况。

第十条 检查违法违规行为。检查制售套牌侵权、假冒伪劣、

无证生产经营、未审先推、非法转基因种子以及以商品粮充当种

子等违法行为；检查标签标注不规范、二维码不规范、未按规定

备案、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生产经营档案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一旦发

现问题，及时移交有关执法部门处理。

第三章 监管检查重点

第十一条 重点区域为种子市场、种子集散地、乡镇种子销

售网点、种子直销入户比例较高的地区。

第十二条 重点品种为水稻、玉米、大豆、油菜、大小麦、

蔬菜等农作物种子以及较大种植面积的进口蔬菜种子。主要检查

水稻、小麦和油菜种子。

第十三条 重点对象为历次监督检查和暗访检查中发现的、

有违法记录的和被举报投诉的种子经营企业、经营门店等。

第四章 检查方式及目标

第十四条 主要以专项行动和监督抽查为抓手，重点在春、

秋季用种关键时期，组织开展种业市场监管检查。全年专项行动

不少于 2次，监督抽查不少于 3次。

第十五条 明确种业监管检查的目标任务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对持证种业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 100%；

（二）对种子经营门店监督检查覆盖率不低于 60%；

（三）现场检查品种覆盖率不低于 3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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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种子质量监督抽查抽取种子样品数量不少于上年；

（五）对良繁基地监督检查全覆盖；

（六）全程检查救灾种子储备情况。

第五章 监管工作要求

第十六条 加强组织领导。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针对突出

问题和薄弱环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完善制度机制，细化工作措施，

落实工作任务。要充实种业监管队伍的人员配备，加强技术装备

条件建设，强化种业监管专业培训，确保队伍稳定、能力提升。

第十七条 健全协作机制。要加强与公安、综合行政执法、

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，建立完善信息通报、案件移送等执法协

作机制。强化行刑衔接，在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开展区域间的联

合监督执法，合力查处坑农害农大案要案。

第十八条 强化数字赋能。加快“浙农种业”多跨场景应用

贯通落地，重点推进种质资源、品种管理、种业监管、良种保供、

种业服务等场景应用。要加强种业信息直报工作，及时完成种子

调度、品种面积等种业信息的填报，推动种业数据仓建设，助力

“浙农种业”应用，服务全省种业发展。

第十九条 抓好宣传总结。要广泛开展新修改种子法及其配

套规章制度的宣传，提高生产经营者和用种农户的法律意识。在

生产用种关键时期，要大力向农民推荐适合当地种植的主导优良

品种。提醒种子经营者诚信经营，备种时要谨慎选择品种，促进

优良品种的推广和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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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按要求及时向上级农业农村部门报送工作信息和市场

检查工作总结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舟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行。

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30日印发


